附件
上海市正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试行条件
一、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热爱本职工作，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二）学术造诣深，学术作风正派，具有较高知名度，是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
（三）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科学方法，熟悉会计专业国内外科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前沿理论，熟悉与财务会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并能为本部门或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二、学历和任职资历
申报人员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申报前3年连续完成财政部门规定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科目。其中，会计及相关专业毕业人员，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后受聘高级会计师职务（岗位）应满5年；其它专业毕业人员，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后受聘高级会计师职务（岗位）应满7年。
申报人员仅具备会计及相关专业大专学历的，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后受聘高级会计师职务（岗位）应满7年（仅具备其它专业大专学历的任职应满9年），且在任现职期间业绩显著、贡献突出，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主持或为主参与的财务、会计类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
（二）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或全国会计领军班毕业学员、上海市领军人才；或获全国先进（杰出）会计工作者等称号。
三、专业经历和工作业绩
任高级会计师期间，有指导本专业高级人员工作的经历，具备下列两项及以上条件：
（一）组织、指导全市或某地区、部门、系统、大型企业或相当规模的其他经济组织开展会计工作5年以上，在规范管理、参与决策、加强内控、化解风险、增收节支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并得到省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认可；
（二）主持或为主参与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推行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形成改革成果报告，并在一个地区或市内一个系统推广取得明显成效；
（三）在财务、会计或注册会计师审计领域工作中有重大突破性创新，在解决重大疑难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得到省部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认可；
（四）在省部级立项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中，担负经济论证、财务管理、财务监督检查等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成绩突出，并得到省部级及以上主管部门表彰；
（五）在开展内部审计、查错纠弊，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过程中，通过调研报告、管理建议书等提出重大建设性意见，被省级以上部门采纳并实施并取得显著效果；
（六）在组织、领导大型会计中介机构开展审计、咨询等业务活动中，结合行业、业务特点，工作创新，技术精湛，取得行业公认的显著业绩；或负责2家（含）以上上市公司或5家（含）以上大中型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遵循执业准则规范执业，出具的报告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七）主持或负责起草地方性法规、全市施行的财务、会计管理办法，或受聘参与制订全国施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工作成果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
（八）主持完成的重大会计专业课题或研究成果转化工作，在全国或全市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取得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获国家级、省部级会计或相关专业的研究成果奖。
四、论著论文或学术研究
任高级会计师期间，出版或发表能够体现申报人员学术水平或业务能力的下列论著、论文或研究课题之一（论著、论文应属原创且须由会计学或相关专业的2名教授提供关于原创性、创新性方面的书面证明材料）：
（一）正式出版（独著或合著）财务会计专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或相关专业有价值的译著1部以上（本人撰写或翻译字数不少于10万字）；
（二）在公开发行的会计或相关专业刊物上以独立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会计或相关专业学术论文3篇以上（每篇字数不少于3000字）；
（三）主持省部级立项的会计学科相关专业科研课题一项以上，并经财政部或省部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同行专家鉴定通过，认为具有重要价值。
五、任职单位规模和会计工作规范
申报人员任职单位的规模和会计工作规范性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企业申报人员，其所在单位应为上市公司或大中型企业（具体标准请参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申报前2年注册会计师对任职企业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意见均为无保留意见；
（二）事业单位申报人员，其所在单位应为三级医院、本科高等院校及其它相当规模的事业单位，申报前2年注册会计师对任职单位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意见均为无保留意见；
（三）会计师事务所申报人员，申报前一年度任职单位应列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申报前2年任职单位的会计师事务所分类管理类别为A类，申报前2年注册会计师对任职单位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意见均为无保留意见。其他类似机构的申报人员，其任职单位规模和会计工作规范性条件比照上述规定。
六、年度考核
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及以上。
